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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报问题整改指南
（社会服务机构）

一、组织架构

问题一：非理事长担任法定代表人

情形一：填报人员填写错误

整改方式：填写情况说明。

佐证材料：①情况说明（需加盖单位公章）、②负责人变动

备案等材料。（以上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）

情形二：确实存在非理事长担任法定代表人问题，则需依规整改

整改方式：召开理事会会议表决通过理事长担任法定代表

人，并向市民政局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备案。

佐证材料：负责人变动备案等材料。（以上材料需加盖单位

公章）

法律依据：根据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章程示范文本》（2023

版）第二十八条的规定：本单位的理事长为法定代表人。【按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会》设立的民办学校的法定代表

人可以由理事长或校长担任】

问题二：未按规定设置理事长职务

情形一：填报人员填写错误

整改方式：填写情况说明。

佐证材料：①情况说明、②负责人变动备案等材料。（以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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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）

情形二：确实存在未按规定设置理事长职务问题，则需依规整改

整改方式：召开理事会会议选举产生一名理事长，并向市民

政局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备案。

佐证材料：负责人变动备案等材料。（以上材料需加盖单位

公章）

法律依据：根据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章程示范文本》（2023

版）第十三条的规定：理事会设理事长 1 名。理事超过（含）5

名时，可根据需要设副理事长 1—2 名。理事长、副理事长由理

事会以全体理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或罢免。

问题三：理事数未按规定设置（未按单数设置或理事会

不足 3 人或理事会人数超过 25 人）

情形一：填报人员填写错误

整改方式：填写情况说明。

佐证材料：①情况说明、②最近一次理事会会议签到表及会

议纪要、③照片、④理事会成员名单等。（以上材料需加盖单位

公章）

情形二：确实存在理事数未按规定设置问题，则需依规整改

整改方式：召开理事会会议进行表决，以批准辞职或罢免/

增补理事人数达 3-25 人，且为单数，并按规定向市民政局政务

服务中心窗口备案理事信息。

佐证材料：①会议签到表及会议纪要、②减少/增补后的理

事会成员名单、③理事备案表（以上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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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依据：根据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章程示范文本》（2023

版）第十条第一款规定：本单位设理事会，其成员为3-25人（单数）。

问题四：监事不足 3 人设置监事长

情形一：填报人员填写错误

整改方式：填写情况说明。

佐证材料：①情况说明、②最近一次监事会会议签到表及会

议纪要（参会的监事签名）、③监事名单、④负责人备案等材料。

（以上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）

情形二：确实存在监事不足3人设置监事长问题，则需依规整改

整改方式一：监事由举办者（包括出资者）指定的，举办者

（包括出资者）将指定监事的通知书送达理事会，并按规定向市

民政局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备案新任监事信息。

佐证材料：①指定担任监事的通知书、②监事备案表。（以

上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）

整改方式二：监事由本单位从业人员选举的，本单位从业人

员按照章程规定选举监事，并按规定向市民政局政务服务中心窗

口备案新任监事信息。

佐证材料：①会议纪要（参会人员签名）、②监事备案表。

（以上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）。

整改方式三：理事人数较少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可以只设立监

事 1 名，召开监事会会议表决通过监事长辞职的事项，并按规定

向市民政局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备案。

佐证材料：①会议纪要（参会人员签名）、②监事备案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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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上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）

法律依据：根据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章程示范文本》（2023

版）第二十条的规定：本单位设立监事会。监事会设监事长 1名，

监事__名，监事长由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。【本款适用于理

事人数较多的民办非企业单位，监事会成员不得少于 3 人且为单

数】

本单位设立监事 1 名。【本款适用于理事人数较少的民办非

企业单位】

第二十一条的规定：监事在举办者（包括出资者）、本单位

从业人员中产生或更换。监事会中的从业人员代表由单位从业人

员民主选举产生或罢免。

本单位理事、行政负责人及财务负责人，不得兼任监事。

问题五：监事满 3 人未设置监事长

情形一：填报人员填写错误

整改方式：填写情况说明。

佐证材料：①情况说明、②最近一次监事会会议签到表及会

议纪要（参会的监事签名）、③监事名单、④负责人变动备案等材

料。（以上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）

情形二：确实存在监事满3人未设置监事长问题，则需依规整改

整改方式：召开监事会会议，选举产生一名监事长，并向市

民政局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备案。

佐证材料：负责人变动备案等材料。（以上材料需加盖单位

公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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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依据：根据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章程示范文本》（2023

版）第二十条的规定：本单位设立监事会。监事会设监事长 1名，

监事__名，监事长由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。

问题六：监事数未按规定设置（未按单数设置或监事会

人数超过 9 人）

情形一：填报人员填写错误

整改方式：填写情况说明

佐证材料：①情况说明、②最近一次监事会会议签到表及会

议纪要（参会的监事签名）、③监事名单④负责人变动备案等材料。

（以上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）

情形二：确实存在监事数未按规定设置问题，则需依规整改

整改方式一：监事由举办者（包括出资者）指定的，举办者

（包括出资者）将指定监事的通知书送达理事会，并按规定向市

民政局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备案新任监事信息。

注意：监事满 3 名须召开监事会会议选举一名监事长，整改

方式参考上述问题四的整改方式。

佐证材料：①指定担任监事的通知书、②监事备案表。（以

上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）

整改方式二：监事由本单位从业人员选举的，本单位从业人

员按照章程规定选举监事，并按规定向市民政局政务服务中心窗

口备案新任监事信息。

注意：监事满 3 名须召开监事会会议选举一名监事长，整改

方式参考上述问题四的整改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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佐证材料：①会议纪要（参会人员签名）、②监事备案表。

（以上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）

整改方式三：召开监事会会议减少监事达到单数，并按规定

向市民政局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备案新任监事信息。

佐证材料：①会议纪要（参会人员签名）、②监事备案表。

（以上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）

法律依据：根据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章程示范文本》（2023

版）第二十条的规定：本单位设立监事会。监事会设监事长 1名，

监事__名，监事长由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。【本款适用于理

事人数较多的民办非企业单位，监事会成员不得少于 3 人且为单

数】

本单位设立监事 1 名。【本款适用于理事人数较少的民办非

企业单位】

第二十一条的规定：监事在举办者（包括出资者）、本单位

从业人员中产生或更换。监事会中的从业人员代表由单位从业人

员民主选举产生或罢免。

本单位理事、行政负责人及财务负责人，不得兼任监事。

问题七：未按规定设立监事会（监事数为 0）

情形一：填报人员填写错误

整改方式一：填写情况说明。

佐证材料：①情况说明、②最近一次监事会签到表及会议纪

要（参会的监事签名）、③监事名单④负责人变动备案等材料。（以

上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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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形二：确实存在未按规定设立监事问题，则需依规整改

整改方式一：监事由举办者（包括出资者）指定的，举办者

（包括出资者）将指定监事的通知书送达理事会，并按规定向市

民政局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备案新任监事信息。

佐证材料：①指定担任监事的通知书、②监事备案表。（以

上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）。

整改方式二：监事由本单位从业人员选举的，本单位从业人

员按照章程规定选举监事，并按规定向市民政局政务服务中心窗

口备案新任监事信息。

佐证材料：①会议纪要（参会人员签名）、②监事备案表。

（以上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）。

注意：监事满 3 名须召开监事会会议选举一名监事长。

法律依据：根据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章程示范文本》（2023

版）第二十条的规定：本单位设立监事会。监事会设监事长 1名，

监事__名，监事长由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。【本款适用于理

事人数较多的民办非企业单位，监事会成员不得少于 3 人且为单

数】

本单位设立监事 1 名。【本款适用于理事人数较少的民办非

企业单位】

第二十一条的规定：监事在举办者（包括出资者）、本单位

从业人员中产生或更换。监事会中的从业人员代表由单位从业人

员民主选举产生或罢免。

本单位理事、行政负责人及财务负责人，不得兼任监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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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八：理事成员或行政负责人兼任监事

情形一：填报人员填写错误

整改方式：填写情况说明，并上传佐证材料。

佐证材料：①情况说明、②监事会/监事名单、行政负责人

名单等材料。（以上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）

情形二：确实存在理事成员或行政负责人兼任监事问题，则

需依规整改

整改方式一：调整目前理事情况。召开理事会会议调整理事

成员，让已任监事的人员不再担任理事，并按规定到市民政局驻

市行政服务中心窗口完成理事信息备案。

注意：理事人数为 3-25人且为单数。

佐证材料：①会议签到表、②会议纪要、③理事备案表等材

料。（以上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）

整改方式二：调整目前监事情况。已设立监事会的，召开监

事会会议调整监事；设立 1名监事的，参考上述问题四整改方式

改选监事，让已任的理事或行政负责人不再担任监事，并按规定

向市民政局市行政服务中心窗口备案。

佐证材料：①会议签到表、②会议纪要（参会的监事签名）、

③监事备案表等材料。（以上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）

法律依据：根据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章程示范文本》（2023

版）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：本单位理事、行政负责人及财务

负责人，不得兼任监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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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内部规范

问题九：住所与登记的不一致

情形一：填报人员填写错误

整改方式：填写情况说明。

佐证材料：①情况说明（需加盖单位公章）、②法人登记证书。

情形二：填报人员填写正确

整改方式：无需整改。（年报填报的住所信息与法人登记证

书住所信息一致）

佐证材料：法人登记证书。

情形三：确实存在住所与登记的不一致问题，则需依规整改

整改方式：向市民政局政务服务中心窗口提交变更材料，完

成住所变更手续。

佐证材料：①变更登记批复文件、②变更后的法人登记证书。

（以上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）

法律依据：根据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第十

五条规定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登记事项需要变更的，应当自业务

主管单位审查同意之日起３０日内，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变更登记。

问题十：党政机关、事业单位干部；央企、国企领导兼

职未按规定审批

情形一：填报人员填写错误

整改方式：填写情况说明。

佐证材料：①情况说明、②党政领导干部审批文件。（以上

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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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形二：确实存在党政机关、事业单位干部；央企、国企领

导兼职未按规定审批问题，则需依规整改

整改方式：按干部管理权限审批。

佐证材料：党政领导干部审批文件（或批复文件）。（需加

盖单位公章）。

问题十一：未按规定换届

情形一：填报人员填写错误

整改方式：填写情况说明。

佐证材料：①情况说明（需加盖单位公章）、②法人登记证

书。

情形二：确实存在未按规定换届问题，则需依规整改

整改方式：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理事会会议按规定完成换届，并

按规定向市民政局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备案。

佐证材料：新的法人登记证书。

法律依据：根据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章程示范文本》（2023

版）第十条第三款规定：理事会每届任期 4年，任期届满，应召

开换届会议进行选举，理事连选可以连任。

问题十二：登记证书过期

整改方式：按规定向市民政局市政务服务中心窗口提交相关

材料，完成换发登记证书手续。

佐证材料：新法人登记证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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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十三：理事会会议一年不足 2 次

情形一：填报人员填写错误

整改方式：填写情况说明。

佐证材料：①情况说明、②会议签到表（线上会议上传会议

通知）、③会议纪要、④照片等材料。（以上材料需加盖单位公

章）

情形二：既成事实，当年理事会会议一年确实不足 2 次

整改方式：填写情况说明。

佐证材料：情况说明（需加盖单位公章）。

情形三：章程与章程范本不一致，则需依规整改

整改方式：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理事会会议表决通过修订章

程，并向市民政局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备案，新章程含有“理事会

每年至少召开 2 次会议”内容。

佐证材料：①已备案的新章程、②章程核准表。（以上材料

需加盖单位公章）

法律依据：根据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章程示范文本》（2023

版）第十二条的规定：理事会每年至少召开 2 次会议。

问题十四：未建立固定资产管理制度、未建立会议议事

制度、未建立财务管理制度、未建立档案管理制度、未建立

法人证书和印章的保管制度、使用制度

情形一：填报人员填写错误

整改方式：填写情况说明。

佐证材料：①情况说明、②制度发布记录、③相关制度文本。



12

（以上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）

情形二：确实存在未建立固定资产管理制度、未建立会议议

事制度、未建立财务管理制度、未建立档案管理制度、未建立法

人证书和印章的保管制度、使用制度问题，则需依规整改

整改方式：召开理事会会议，按规定表决通过相关管理制度并

发布。

佐证材料：①制度发布记录、②相关制度文本、③理事会会议签

到表及会议纪要等相关材料。（以上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）

法律依据：根据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章程示范文本》（2023

版）第二十四条的规定：本单位建立各项内部管理制度，完善相

关管理规程。建立《资产管理办法》《理事会议事规程》《财务

管理制度》等相关制度和文件。

问题十五：无专职工作人员

情形一：填报人员填写错误

整改方式：填写情况说明。

佐证材料：①情况说明、②与所有专职人员签订的劳动（劳

务）合同。（以上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）

情形二：确实存在无专职工作人员问题，则需依规整改

整改方式：按规定设置 1 名以上专职人员，并与专职人员签

订劳动（劳务）合同。

佐证材料：专职人员签订的劳动（劳务）合同（需加盖单位

公章）。

【说明：如专职工作人员系劳务派遣人员，上传劳务派遣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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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；如政府部门调派专职工作人员，上传相应的派驻公文或提交

情况说明（需加盖派驻单位公章）。】

法律依据：根据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第八

条规定，申请登记民办非企业单位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第三条

有与其业务活动相适应的从业人员。

问题十六：未按规定与专职工作人员签订劳动（劳务）合同

情形一：填报人员填写错误

整改方式：填写情况说明。

佐证材料：①情况说明、②与所有专职人员签订的劳动（劳务）

合同。（以上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）

情形二：确实存在未按规定与专职工作人员签订劳动（劳务）

合同问题，则需依规整改

整改方式：按规定与专职人员签订劳动（劳务）合同。

佐证材料：所有专职人员的劳动（劳务）合同。（需加盖单位

公章）

【说明：如专职工作人员系劳务派遣人员，上传劳务派遣协

议；如政府部门调派专职工作人员，上传相应的派驻公文或提交

情况说明（需加盖派驻单位公章）。】

法律依据：根据民政部《关于加强社会组织专职工作人员劳

动合同管理的通知》(民发[2011]155 号)要求：一、本通知所称

与社会组织签订《劳动合同》的专职工作人员，系指除兼职人员、

劳务派遣人员、返聘的离退休人员和纳入行政事业编制人员以外

的所有与社会组织建立劳动关系的人员。四、社会组织应依照《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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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合同法》的相关规定与专职工作人员订立、履行、变更、解除

和终止劳动合同，并加强劳动合同的日常管理。社会组织应依法

加强和完善社会组织劳动合同管理。按照《劳动合同法》有关劳

动合同必备条款的规定，补充、完善现行劳动合同文本，与专职

工作人员订立合法、有效的劳动合同，并依法履行、变更、解除

和终止劳动合同。

问题十七：未进行税务登记

情形一：填报人员填写错误

整改方式：填写情况说明。

佐证材料：①情况说明、②电子税务局“纳税人信息的基本

信息”截图。（以上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）

情形二：确实存在未进行税务登记问题，则需依规整改

整改方式：到税务机关进行税务登记。

佐证材料：电子税务局“纳税人信息的基本信息”截图（需

加盖单位公章）。

法律依据：根据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章程示范文本》（2023

版）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：本单位接受税务、会计主管部门依

法实施的税务监督和会计监督。

问题十八：未按规定执行《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》，

执行其他会计管理制度

情形一：填报人员填写错误

整改方式：填写情况说明。

佐证材料：①情况说明、②截至提交整改报告日期前一个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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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财务报表或审计报告。（以上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）

情形二：确实存在未按规定执行《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

度》，执行其他会计管理制度问题，则需依规整改

整改方式：按规定执行《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》（财会

〔2004〕7 号）。

佐证材料：整改前后会计报表或审计报告。（需加盖单位公章）

法律依据：根据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章程示范文本》（2023

版）第三十九条本单位执行《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》，依法

进行会计核算，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和会计监督制度，保证会

计资料合法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

问题十九：未将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关内

容纳入章程

情形一：填报人员填写错误

整改方式：填写情况说明。

佐证材料：①情况说明、②备案的章程③章程核准表。（以

上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）

情形二：确实存在未将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关

内容纳入章程问题，则需依规整改

整改方式：召开理事会会议表决通过修订章程，新章程含有

“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”的有关内容，并向市民政局

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备案。

佐证材料：①会议签到表及会议纪要、②已备案的新章程③

章程核准表（以上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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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依据：根据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章程示范文本》（2023

版）第三条第二款规定本单位遵守宪法、法律、法规和国家政策，

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遵守社会道德风尚，自觉加强廉政文

化和诚信自律建设。第四条规定：本单位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

领导，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，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，开展

党的活动，为党组织的活动提供必要条件。

问题二十：未按规定设置新闻发言人

情形一：填报人员填写错误

整改方式：填写情况说明。

佐证材料：①情况说明、②理事会会议纪要、②新闻发言人

人选名单、③理事会会议签到表、④新闻发言人制度、⑤制度发

布记录。（以上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）

情形二：确实存在未按规定设置新闻发言人问题，则需依规整改

整改方式：召开理事会会议选举新闻发言人并制定新闻发言

人制度。

佐证材料：①理事会会议纪要、②新闻发言人人选名单、③

理事会会议签到表、④新闻发言人制度、⑤制度发布记录。（以

上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）

法律依据：根据 2016 年 6 月民政部印发《关于推动在全国

性和省级社会组织中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通知》。为了加强社

会组织信息公开工作，推动建立社会组织新闻发言人制度，目的

是为了社会组织有重要活动、重大事件、有热点问题。通过定期

或不定期举办发布会的形式来回应社会关切的问题，确保公众的

http://mzt.fujian.gov.cn/mgj/xzzx/202207/W020230328639880631978.docx
http://mzt.fujian.gov.cn/mgj/xzzx/202207/W020230328639880631978.doc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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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情权。

问题二十一：当年度未开展活动

整改方式：填写当年度未开展活动的情况说明。

佐证材料：情况说明。（需加盖单位公章）

法律依据：根据《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办法》第八

条规定：民办非企业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，由登记管理机关

责令改正，情节轻微的，确定为“年检基本合格”；情节严

重的，确定为“年检不合格”：（三）本年度未开展业务活

动，或者不按照章程的规定进行活动的；

三、其他

问题二十二：净资产少于注册资金

情形一：填报人员填写错误

整改方式：填写情况说明。

佐证材料：①情况说明、②正确的财务报表。（以上材料需

加盖单位公章）

情形二：确实存在净资产少于注册资金问题，则需依规整改

整改方式：目前净资产多于注册资金的。

佐证材料：银行对账单或截至提交整改报告日期前一个月的

财务报表。（以上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）

【提醒：请各社会组织确保净资产不能低于注册资金】

法律依据：根据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第八

条规定，申请登记民办非企业单位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（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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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与其业务活动相适应的合法财产；根据《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

检查办法》第八条规定，民办非企业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，由登

记管理机关责令改正：(十)现有净资产低于国家有关行业主管部

门规定的最低标准的。

问题二十三：财务报表勾稽关系不正确

财务报表勾稽关系：

（1）资产负债表（“净资产合计”期末数）—（“净资产合

计”年初数）≠业务活动表“净资产变动额”；

（2）资产负债表“非限定性净资产”+资产负债表“限定性

净资产”≠资产负债表“净资产合计”；

（3）资产负债表“货币资金”期末数—资产负债表“货币资

金”年初数≠现金流量表“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”。

情形一：填报人员填写错误

整改方式：填写情况说明。

佐证材料：①情况说明、②正确的财务报表或审计报告、③

财务报表 Excel 版电子表格。（以上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）

情形二：注册资金计入净资产等原因，导致财务报表勾稽关

系不成立。

整改方式：无需整改，说明勾稽关系不成立产生的原因

佐证材料：①单位财务或审计公司出具的财务说明、②活动

资金变更登记等材料（需加盖公章）

【提醒：注册资金变更，需向市民政局政务服务中心窗口提

交相关材料，完成“活动资金变更登记”。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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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年报整改咨询服务

（一）年报咨询服务

咨询电话： 0592-5307926、0592-5307929、18059291908、

18059293109。

（二）现场咨询点：

厦门市思明区体育路 2 号社会组织管理局四楼年报咨询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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